附件2：
诚信考试承诺书
考试周临近，为端正校风校纪、严肃考风考纪，在考试期间，本人庄严地作出如下承诺：
一、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考试不违纪、不作弊。牢记“考试失败还有机会，考试作弊失去诚信”的训诫，考前认真复习好每一门功课，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每一场考试，考出真实水平，考出诚信学风，共同营造“诚信考试光荣、违纪作弊可耻”的考试氛围。
二、严格遵守考试的规定和守则，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如有违反，自愿按学校有关违纪处理办法接受惩戒处理。
三、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携带通讯工具（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词典及规定以外的文具、资料等参加考试。
四、带有书包、书籍、文具盒等物品的，听从监考老师要求放到指定的地方。
五、考场内不交头接耳、互打暗号、交换答案、抄袭他人，大声喧哗或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
六、听从监考老师要求，不将答题纸、试卷等带出考场。
七、不扰乱考场秩序，无理取闹，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附：作弊风险成本清单
（一）作弊直接成本＝取消该科考试成绩＋不能参加正常补考＋取消各项评优评奖资格+取消所在宿舍、班级的评优评奖资格；
（二）作弊附加成本=心情沮丧、情绪低落＋名誉形象受损＋连累同学和班级+大学生活蒙上阴影；
（三）作弊风险成本＝开除学籍、留校察看、记过、严重警告、处分资料存入个人档案……
1.考场上学生的下列行为均认定为考试违纪：
（1）夹带书、本、纸张等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手势的；
（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4）不听从本考场监考和巡视人员指令或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5）将试卷、答卷、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考试材料的；
（7）传递纸条的；
（8）在考场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2.考场上学生的下列行为均认定为考试作弊：
（1）携带存储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电子设备的；
（2）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的；
（3）抢夺他人试卷、答卷的；
（4）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5）携带具有发送、接收信息功能设备的；
（6）传递、交换试卷或答卷的。
3.考场上学生的下列行为均认定为考试严重作弊：
（1）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2）组织作弊的；
（3）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的；
（4）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的；
（5）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4.处分及解除处分的材料，将被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
本人已阅读并透彻地理解了《诚信考试承诺书》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愿意在考试中自觉遵守这些规定，保证按照相关规定参加考试，如有违反，自愿接受相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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